
XXX.XX廠商名

寄件人交寄本郵件，即視為同意下列條款：
1.寄件人證明本人所填資料屬實，且無裝寄任何危險及禁寄之物品，如有不實，願負全部責任。
2.代收貨款郵件遇有遺失、被竊或毀損得予補償者，其補償金額依報值郵件相關規定辦理。
3.本郵件經郵局收款投遞後，如收件人認為未訂購或內件不符，而貨款尚在郵局者，郵局得應其要求退還
貨款。郵件並由收件人在郵局人員目視下郵寄原寄局退還寄件人，寄件人不得異議。

4.代收貨款費內含報值費，未妥投退回時，僅退50％代收貨款費。
5.本公司因辦理代收貨款郵件業務之目的，而需蒐集您的識別資料，如姓名、地址、電話及存簿局帳號/劃
撥帳號等，如有任何疑問，歡迎您洽詢受理郵局。

6.郵件無法投遞處理方式：（並依相關郵件規定加付改寄或退回資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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